
石柱府办发〔2025〕41号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柱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石柱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11日
石柱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5—2027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饮水安全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县农村饮水质量，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和市级相关要求，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城乡融合、分类施策、建管并重的原则，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不断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补齐农村供水薄弱环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到2027年，有效解决特殊干旱年份整村连片缺水问题，基本解决抗风险能力弱的农村地区供水问题；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提升全县40.28万农村人口饮水质量。特殊干旱年份因旱缺水人口控制在2‰以内，重点水源工程覆盖率达到82%，农村供水规模化覆盖率达到58.4%，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县域统管。
二、重点工作
按照市上专项行动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共规划项目41个，总投资43565.62万元（其中2025年规划项目18个，投资10391.01万元；2026年规划项目11个，投资11479.56万元；2027年规划项目12个，投资21695.05万元），分七大行动开展。

（一）水源提升行动
结合水网建设规划，加快重点水源工程建设，优化城乡供水水源布局，着力解决水源调蓄调配能力不足、易旱区域时节性缺水等问题。对水源水量保证率不高或水质安全风险隐患较大的区域，综合采取优质水源置换、新建蓄引提（调）水工程、水源连通等措施，多源互济提升区域水资源配置和联合调度能力，逐渐减少水量、水质稳定性较差的溪沟、山泉、窖池等小微水源。2025—2027年，全县实施水源提升项目30处。其中：续建完成回龙场、跳脚石、崔家坪、擦耳岩等重点水源工程；新启动七曜湖水库；实施龙池坝左干渠恢复及延伸工程和南宾街道黄鹤、河坝片区应急水源工程2处水源工程；配套实施上进水厂等23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补充水源。
（二）水厂提升行动
按照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加快农村水厂规模化、规范化建设，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着力解决农村供水工程布局不科学、制水能力不足、工艺落后等问题。大力推进规模化水厂建设，扩大规模化水厂覆盖范围。对规模化水厂难以覆盖的区域，加快小型标准化水厂建设与改造。加快设施老化净水工艺落后的供水工程维修改造，提升制水能力和工艺水平。在水厂管网延伸不能覆盖的区域，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配置净化消毒设施，提升供水水质。原则上，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能延伸覆盖的区域不再新建小散供水工程。2025—2027年，全县实施水厂提升项目125处，其中：扩建规模化水厂4处，新建规模化水厂1处；新建小型标准化水厂3座，扩建小型标准化水厂3座，对标准化水厂不能覆盖的114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进行标准化改造。各年度建设任务为：2025年扩建规模化水厂2座、新建规模化水厂1座；扩建小型集中水厂1座，新建小型集中水厂3座；2026年扩建规模化水厂1处，改造小型集中供水工程114处；2027年扩建规模化水厂1座，扩建小型集中水厂2处。

（三）管网提升行动
按照能延则延、能联则联、节水增效的原则，合理布设供水管网及调压站、调节池等附属设施，加快老旧供水管网改造，着力解决管网输配水能力不足、管网老化破损等问题。加快县城自来水厂、规模化供水工程及标准化水厂管网延伸，强化相邻水源之间、水厂之间的管道连通，提升供水保证率。根据村镇供区用水负荷变化及供区范围拓展情况及时改造或延伸供水管网，提升管网输配水能力，满足村镇及产业发展用水需求。更新改造早期建设且陈旧、劣质管材供水管网，减少管网漏损。2025—2027年，建设管道长度956.7公里，其中：建设输水管道853.7公里，建设配水管道103公里。各年度任务为：2025年建输配水管道385.7公里，改造输配水管道28公里；2026年新建输配水管道238公里，改造输配水管道66公里；2027年新建输配水管道230公里，改造输配水管道9公里。

（四）水质提升行动
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安全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水源水质不稳定、净化消毒设施不完善及制水工艺落后等问题。加强饮用水源地选址论证，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监督管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全面划定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全面纳入基层自治管理范围。配套完善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加强卫生监督管理，净化消毒设施设备、供水管网等材料和设备必须具备涉水产品卫生许可。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强化水质监测结果共享和供水水质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生态环境部门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划定和保护，依法开展水源水监督检测；疾控部门依法开展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监督检测；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水质巡检、抽检；运行管理单位全面落实规模化水厂水质自检，积极推进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2025—2027年，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8处，配套完善125套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建设规模化水厂水质化验室1个。各年度建设任务为：2025年完成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划定，配套完善7套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7套消毒设备，建设1个供水工程水质化验室配套项目；2026年完成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划定，配套完善115套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115套消毒设备；2027年配套完善3套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3套消毒设备。
（五）数字能力提升行动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原则，基于石柱县智慧水利整体架构，建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态势感知能力和数字孪生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农村供用水信息交互不畅、监管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依托市级“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横向打通生态环境、应急、气象、疾控等部门数据通道，通过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纵向贯通县级、乡镇“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基本实现农村饮水问题处置数字化多跨协同。加强已成20座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设施运行维护和在建的三河水厂在线监测设施建设，及时完成“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系统规模化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施接入工作，到2027年，全面实现21座规模化供水工程在线监测。

（六）管理能力提升行动
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建管并重”的原则和“政府监管、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总体目标，全面推进县域统管，建立统一的农村供水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农村供水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以县源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为县域统管单位，负责县域已成集中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推动县源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桃花、跳脚石分公司遗留问题处置化解，依托供水企业，全面推行企业化、专业化、标准化管理。偏远分散式供水工程，实行“公司+协会”管理模式。按照体系布局完善、设施集约安全、管护规范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标准，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推进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达标创建。2025—2027年，新增标准化管理工程24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全面实现标准化管理，全面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各年度任务为：2025年，6处规模化水厂实现标准化管理，3处千人供水工程实现标准化管理；2026年，完成1处规模化水厂实现标准化管理创建，完成7处千人供水工程实现标准化管理创建；2027年，完成7处千人供水工程实现标准化管理创建，全面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七）应急能力提升行动
按照“防风险、强应急、守底线”的原则，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风险防控处置机制，提升农村供水风险事件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着力解决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足等问题。加快应急备用水源建设，逐步完善农村供水工程平急两用应急保障体系。健全农村供水风险防控与处置预案体系，进一步完善县级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各管护单位编制单位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各乡镇（街道）编制乡镇（街道）级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各规模化水厂以水厂为单位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健全干旱缺水、水质污染等风险防控、处置全链条工作体系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2025—2027年，实施农村供水应急能力提升项目10个。各年度任务为：2025年实施6处农村供水工程增加应急备用水源；2026年实施2处农村供水工程增加应急备用水源；2027年实施2处农村供水工程增加应急备用水源。
三、政策措施
（一）建立项目推进机制
坚持民生导向，充分征求并尊重基层组织和群众意见，聚焦农村供水薄弱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合资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城乡供水工程，推动农村居民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合理拟定项目实施年限，积极开展专项行动项目前期工作，策划包装专项行动项目涉及的农村供水项目纳入县级重大项目库。强化项目建设管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项目信息公示制，落实项目监管责任和属地属事分级管理责任，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效益关，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尽早建成并发挥效益。

（二）推行县域统管机制
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分阶段逐步实现统一管理目标：

2025年为继续执行石柱府办发〔2019〕75号文件阶段，200方及以上规模的供水工程由企业（县源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直接管理；200方以下规模的供水工程由县饮水管理协会管理。

2026年为积极扩面阶段，着力提高集中供水率和规模化供水率，逐步缩小协会管理范围，扩大企业直管覆盖范围。

2027年为全面推进县域统管阶段，95%的供水工程由县源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直接管理；剩余5%的供水工程由县源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县饮水管理协会或乡镇进行管理。

通过分阶段推进，全面落实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建立“公司+协会+乡镇”的多元化农村供水管理体系，推行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

（三）完善有偿供水机制
加快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全面推进有偿供水。按照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农村居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农村供水价格。规模化供水工程的水价在充分进行成本监审、准确核定供水成本的基础上由政府定价；设计供水规模500m3/d及以上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价由县发改委指导定价；设计供水规模500m3/d以下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通过群众“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水价。推广实行阶梯水价，对于农村供水规模利用率较低的工程，在充分征求农村居民意见的基础上，鼓励实行“基本水价+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以合理的水价机制促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和供水工程可持续运营。积极推广使用智能水表、线上水量查询及水费收缴，持续完善和优化水费计收方式，增强水费计收透明度和便民度，提高水费收缴率。

（四）建立财政补贴机制
用好中央、市级专项补助资金，将其重点用于长输供水管道、高扬程提水泵站、老旧供水设施等维修养护。建立“以水养水为主，政府适当补贴为辅”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县财政继续执行每年安排一定额度资金用于农村供水工程的维修养护、水价、抽水电费等补贴，具体补贴金额可根据年度实际需求和财政状况进行动态调整，保障资金分配的灵活性和容错空间。
（五）优化企业考核机制
优化国有供水企业现行考核机制，建立资产运营管理和行业监督管理跨部门协作考核机制，兼顾企业运营经济效益指标及饮水安全社会效益指标，强化国有供水企业保障农村居民供水的社会责任和市场服务职能，结合水价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政策，激励国有企业主动介入和拓展农村供水市场，推进城乡供水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服务质量。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县水利局牵头建立健全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统筹协调机制，在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的领导下，会同县级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定期调度工作进展，适时开展督促检查。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支持和指导项目业主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做好农村供水价格管理工作。县财政局会同县级有关部门统筹争取市级及以上财政奖补资金，支持和指导项目业主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指导有关乡镇（街道）加强集中式水源地环境保护和监管。县住建委负责做好县城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及监管工作。县卫生健康委、县疾控中心负责做好供水水质卫生监测工作。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专项行动农村饮水项目纳入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库。县国资监管中心负责推动农村供水运营主体改革，制定县域统管单位考核政策，激励国有企业主动承接农村供水事务。
（二）强化资金保障

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引导作用，统筹整合水利、乡村振兴、专项债券等财政资金倾斜支持专项行动项目建设；用好用活国家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政策，深化农村供水领域“政—银—企”合作，积极吸引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入。县水利局会同县发改委、财政局积极研究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委托第三方机构积极策划包装项目，打捆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财政给予适当贴息。同时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度，全力保障规划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计划将41个项目打包成5个项目申请资金，拟争取解决移民“两区”突出问题资金2830万元，申请专项债券35000.74万元，市级补助资金4579万元，区县自筹1155.32万元。其中：2025年区县自筹200万元，2026年区县自筹400万元，2027年区县自筹555.32万元。强化资金使用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加快推进项目预算执行，充分发挥审计、财会监督的职能作用，严防发生弄虚作假、侵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资金使用质效。
（三）强化监督指导
每月调度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对前期工作开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报、项目建设进度、资金落实情况等进行跟踪督导，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对项目推进不力、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 石柱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项目储备表
2. 主要目标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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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词解释
附件1 

石柱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项目储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业主
	实施年份
	估算总投资（万元）

	合计
	
	
	
	
	43565.62

	1
	三河镇玉岭村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新建日处理能力300吨水厂一座，改造配水管网8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230

	2
	黄水镇金花村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金花水厂管网12公里至鱼池镇黄金村及悦崃镇新城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80

	3
	石家乡安桥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安桥水厂管网8公里至安桥村菱角组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60

	4
	枫木镇国锋村水质提升工程
	新建日处理能力200吨水厂一座，改造配水管网8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115.45

	5
	黄水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黄水水厂管网24公里至黄水镇大风堡村、金花村以及石家乡石龙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520

	6
	冷水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冷水水厂管网33公里至沙子镇龙源、桃园、盘龙、沙子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450

	7
	王场镇蛟鱼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蛟鱼水厂管网15公里至王场镇秦家村、沿溪镇清明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80

	8
	大歇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大歇水厂管水22公里至大歇、双坝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360

	9
	临溪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临溪水厂处理能力2000吨，新建引水管道11公里，延伸供水管网63公里至临溪镇黎家、花厅、红阳及河嘴乡双风、长沟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3130

	10
	悦崃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扩建悦崃水厂处理规模至3000吨，同步扩建清水池；延伸悦崃水厂管网20公里至寺院村、五岗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600

	11
	桥头镇马鹿村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新建抽水泵站一座，铺设抽水管道2公里，将黑石堡山坪塘水抽至马鹿水厂，并延伸马鹿水厂管网5公里覆盖龙井蓄供水工程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100

	12
	中海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中海水厂日处理能力300吨，延伸管网17公里至永丰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330

	13
	县城自来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县城自来水厂管网18公里至下路街道双香、柏树、银河等社区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420

	14
	万朝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万朝水厂管网12公里至万朝镇万乐、万兴等村及沿溪镇清明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300

	15
	勇飞村水质提升工程
	新建日处理能力400吨水厂一座，延伸配水管网8公里，勇飞村供水工程、老中台供水工程、勇飞村凉水井供水工程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230

	16
	南宾街道黄鹤、河坝片区应急水源工程
	在龙池坝右干渠新建取水头部1座，新建引水管道13公里，解决六塘乡平桥村、南宾街道河坝村及黄鹤村季节性缺水问题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475

	17
	下路街道上进村抗旱水源工程
	延伸龙池坝天泉支渠管网12公里至上进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80

	18
	三河水厂
	新建日处理能力10000吨水厂一座，新建水源1处，延伸管网115.74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5年
	2830.56

	19
	中益乡建峰村莲花坪水厂水源工程
	联通冷水水厂将其作为应急水源，延伸管网25公里至中益乡坪坝村、盐井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850

	20
	光华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光华水厂管网13公里至王家乡光华村、临溪镇旭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150

	21
	鱼池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鱼池水厂管网142公里至鱼池镇团结、白江、山娇，王家乡山泉村、雄风村，临溪镇南峰村，河嘴乡旗峰村，龙沙镇青龙村、老林村，大歇镇龙王、干柏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800

	22
	河嘴乡应急水源工程
	通过加压的方式延伸管网8公里覆盖富民村高位区域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200

	23
	鱼池镇千野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鱼池镇千野水厂管网13公里管网至大歇镇方斗村，同步更换老旧管网11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280

	24
	桥头场镇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桥头水厂处理能力至3000吨，延伸供水管网至瓦屋、长沙等公路沿线区域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2500

	25
	龙泉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龙泉水厂管网8公里至龙泉村高位区域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160

	26
	石柱县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水质提升项目
	安装净化消毒设施114套，改造老旧管网31.5公里，新增抗旱水源18处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3508.82

	27
	黄鹤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黄鹤水厂管网12公里至鱼龙、汪龙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140

	28
	天泉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加压延伸天泉水厂管网6公里至天泉村高位区域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60

	29
	西沱场镇老旧管网改造工程
	改造西沱场镇老旧管网44.5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6年
	2830.74

	30
	六塘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六塘水厂管网20公里至六塘乡三汇、回龙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250

	31
	王场水厂管网改造工程
	改造水厂引水管道6公里，延伸供水管网9公里覆盖黎场水厂、帽盒山水厂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500

	32
	西沱水厂水源改扩建工程
	新建蛟鱼水库放水孔处至西沱水厂DN500涂塑钢管约23公里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2500

	33
	沙子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沙子水厂管网11公里至沙子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280

	34
	三星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三星水厂管网32公里至观音、石星、雷庄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370

	35
	龙沙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龙沙水厂管网32公里至石岭、油坊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240

	36
	王家乡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王家水厂日处理能力至1000吨，延伸管网11公里至密园、花源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430

	37
	新乐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新乐水厂处理能力至500吨，延伸管网30公里至新建、阳光、红河、九蟒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530

	38
	大歇镇高杨村应急水源工程
	新增东方红水源一处，加压延伸管网5公里至高杨村王宿组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210

	39
	金铃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延伸金铃水厂管网30公里至银杏村、石笋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380

	40
	马武水厂改扩建工程
	扩建马武水厂处理能力至1500吨，延伸管网23公里至香溪、腾龙、前锋、金鑫等村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1005.05

	41
	石柱县龙池坝左干渠恢复及延伸工程
	采取以管代渠的方式恢复龙池坝左干渠并延伸管网至六塘乡高龙村、三星乡下塘、观音、五斗等村作为应急水源，解决区域季节性缺水问题
	石柱县水利工程服务站
	2027年
	15000


附件2
主要目标指标对比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我县现状年（2024年）
	渝东南武陵山区市级考核要求
	我县规划目标指标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
	重点水源覆盖率
	%
	19
	73.5
	75.5
	77.4
	34.9
	55.5
	82

	2
	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
	%
	33.46
	41.4
	45.8
	50.2
	50.6
	55.4
	58.4

	3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88.4
	89.9
	90.6
	91.3
	91.8
	93.3
	95

	4
	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率
	%
	50
	40
	70
	100
	95
	100
	100

	5
	县域统管率
	%
	9.7
	72.3
	81.8
	91.3
	75
	80
	92

	6
	规模化及千人供水工程应急备用水源配备率
	%
	40.8
	36.4
	41.2
	46.0
	44.1
	48.6
	52.2


附件3
主要任务对比清单

	规划类别
	建设水源工程数量（处）
	建设水厂工程数量（处）
	建设管网长度（公里）
	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源工程保护区数量（数）
	配套净化消毒设施设备数量（套）
	配置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数量（数）
	新增标准化管理工程数量（处）
	实施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数量（处）

	我县列入市级方案数量
	25
	125
	542
	8
	250
	18
	24
	10

	我县实际规划数量
	30
	125
	956.7
	8
	250
	21
	24
	10


附件4
分年度任务表

	序号
	行动名称
	年度任务

	
	
	2025
	2026
	2027

	1
	水源提升行动
	续建回龙场、跳脚石、崔家坪、擦耳岩等重点水源工程；新开工七曜湖水库；实施南宾街道黄鹤、河坝片区应急水源工程
	完成崔家坪、擦耳岩两座水库建设，续建回龙场、跳脚石、七曜湖等重点水源工程
	续建回龙场、跳脚石、七曜湖等重点水源工程，完成龙池坝左干渠恢复及延伸工程建设

	2
	水厂提升行动
	新建三河镇玉岭村水厂、枫木镇国锋村水厂、勇飞村水厂3座小型标准化水厂，扩建小型集中水厂中海水厂，新建三河规模化水厂，扩建临溪、悦崃2座规模化水厂
	扩建规模化工程桥头水厂，改造114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扩建王家乡水厂、新乐水厂2座小型集中水厂；扩建规模化工程马武水厂

	3
	管网提升行动
	新建三河水厂管网115.74公里，黄水镇金花水厂管网12公里，石家乡安桥水厂管网8公里，黄水水厂管网24公里，冷水水厂管网33公里，蛟鱼水管网15公里，大歇水厂管网22公里，临溪水厂管网74公里，悦崃水厂管网20公里，马鹿村水厂管网7公里，中海水厂管网17公里，县城自来水厂管网18公里，勇飞村水厂管网8公里，上进水厂管网12公里；改造三河镇玉岭村水厂管网8公里，枫木镇国锋村水厂管网8公里，万朝水厂管网12公里。
	新建中益乡莲花坪水厂管网25公里，光华水厂管网13公里，鱼池水厂管网142公里，河嘴水厂管网8公里，鱼池镇千野水厂管网24公里，龙泉水厂管网8公里，黄鹤水厂管网12公里，天泉水厂管网6公里；改造西沱场镇管网44.5公里及9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供水管网21.5公里。
	新建六塘水厂管网20公里，西沱水厂水源管网23公里，沙子水厂管网11公里，三星水厂管网32公里，龙沙水厂管网32公里，王家乡水厂管网11公里，新乐水厂管网30公里，高杨水厂管网5公里，金铃水厂管网30公里，马武水厂管网23公里；改造王场水厂管网9公里。

	4
	水质提升行动
	对三河镇玉岭村水厂、枫木镇国锋村水厂、勇飞村水厂、中海水厂、三河水厂、临溪水厂、悦崃水厂等7座水厂配置净化、消毒设施各一套
	对桥头水厂及114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配置净化、消毒设施各一套
	对王家乡水厂、新乐水厂、马武水厂配置净化、消毒设施各一套

	5
	数字能力提升行动
	加强已成20座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设施运行维护并及时完成“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系统规模化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施接入工作
	完成三河水厂接入“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系统
	全面实现21座规模化供水工程在线监测

	6
	管理能力提升行动
	完成三星乡水厂、鱼池镇水厂、枫木镇水厂、中益乡建峰村莲花坪水厂、龙沙场镇水厂、天泉水厂等6座规模化水厂标准化创建，完成南宾街道城东社区水厂、六塘乡三坪村水厂、桥头镇田畈村水厂等3座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创建
	完成三河水厂规模化水厂标准化创建，完成万安街道灯盏村水厂、万安街道黄鹿村水厂、万安街道龙坪村水厂、万安街道沙谷村水厂、万安街道宝村坪水厂、三星乡三树村三根树自来水厂、石家乡安桥村水厂等7座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创建
	完成南宾街道红井社区水厂、桥头镇野鹤村水厂、龙沙镇大沙社区水厂、龙沙镇中海村水厂、龙沙镇长坪村水厂、黄鹤镇水厂、龙潭乡水厂、 等7座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创建，全面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7
	应急能力提升行动
	桥头镇马鹿村水厂、南宾街道河坝村石门子供水工程、花果供水工程、河坝场供水工程以及六塘乡平桥村老屋基供水工程、岩头上供水工程等7处供水工程应急水源配置
	完成河嘴水厂、莲花坪水厂应急水源配置
	完成三星水厂、三星乡下塘村新院组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水源配置


附件5
名词解释

1.城乡供水一体化：根据《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 /T43824-2024），城乡供水一体化是指实施城乡供水资源整合，对城市和农村供水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

2.集中供水工程：指从水源集中取水，经净化和消毒后，通过配水管网输送到用户或集中供水点，且设计供水规模大于等于10m3/d或设计供水人口大于等于100人的供水工程，包含规模化供水工程、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3.规模化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大于等于1000m3/d或者设计供水人口大于等于1万人的供水工程，包含城市供水工程（供水区域主要为区县城区）、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

4.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包括千人供水工程、百人供水工程。千人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大于100m3/d且小于1000m3/d或者设计供水人口超过1000人且小于1万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百人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大于10m3/d且小于100m3/d或设计供水人口超过100人且小于1000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5.规范化小型供水工程：符合《小型农村供水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要求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6.分散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小于10m3/d且设计人口小于100人的供水工程。

7.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按照国家有关建设标准，以保证供水安全和可靠，提升供水水量和水质保障程度为目标，对现有农村供水工程进行工艺改进、构筑物改扩建、主要单元更新和管理能力提升的活动。

8.县域统管：指以县域为单元，由专业化供水机构实施农村供水工程统一管理、统一运维、统一服务。 

9.“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即优先推进城乡用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并实施县域统管、专业化管理全覆盖的管护模式。
10.重点水源工程：指小（2）型及以上水库和年引提（调）水能力10万立方米以上的引提（调）水工程。

11.特殊干旱年份：指由于降水量显著低于正常水平（本方案主要参考近20年的农村地区降水量），导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年份。

12.易旱区域：指经常发生旱灾的区域，我县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旱情的2022年、打破自1961年以来特重高温天气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2024年发生农村饮水干旱缺水涉及的镇、村为基础，结合区县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易旱区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11日印发




